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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情势变更”在工程索赔中的应用

王 彦 虎，　王 小 明
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水电第三总队，四川 成都　６１００３６）

摘　要：为应对金融危机、保障合同有效履行，对于非正常范围内的商业风险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（二），为国内经

济合同适用“情势变更”提供了法律依据。通过对“情势变更”法律条文的解读，结合实际应用，探讨了“情势变更”的适用条

件，供合同管理人员借鉴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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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概　述
为应对金融危机、保障合同公平公正和有效

履行，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９年５月出台了《关于
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

（二）》。该解释第二十六条中明确：“合同成立以

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

的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

化，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

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

或者解除合同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，并

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”。

这就是法学界俗称的“情势变更原则”。

情势变更原则在国外应用的较早，但在我国

由于立法上的空白，直到２００８年７月后受国际金
融危机影响，国内建筑市场材料价格大幅上涨，已

远远突破正常的通货膨胀，造成大量的建筑合同

无法履行或建筑施工企业的巨额亏损。因此，最

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（二），明确在国内实

行情势变更原则。此后不久，山东某建筑企业一

个２０００万元的合同在承包商的诉讼下由司法审
价增加直接费８８６万元，成为国内第一宗应用该
原则的成功案例。

２　“情势变更”原则的适用条件探讨
“情势”指作为合同法律行为基础或环境的

一切客观事实。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及商业方面

的客观状况，如国家政策、行政措施、现行法律规

定、物价等。异常变化指当事人无法预见的重大

变化。情势变更原则并不针对所有的外界因素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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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的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异常变化。对法律条文进

行细致解读可知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如下：

（１）情势异常变化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、履
行完毕之前且具有不可预见性。在合同订立之前

发生的情势异常变化属于“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

道”的范畴。按照 ＦＩＤＩＣ条款的解释为“一个有
经验的承包商可预见的”风险，该风险应当由合

同一方承担。履行完毕之后发生的情势异常变化

对本合同已无影响，因此也不能由此进行索赔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在特殊情况下，既使可预

见的风险也可适用“情势变更”原则，如在泥石流

灾害处理过程中，由于属应急抢险项目，在河床狭

窄部位进行清理作业或疏通作业时，两岸山体的

危石因高差太大而无法进行排危处理，此时的各

项安全防护措施将较平时有大幅增加，而属于此

的安全措施费用即可使用“情势变更”原则进行

索赔。另外，对于发生机率很低的某种情况，如飞

机失事等，尽管当事人在订约时会预见这些情况

可能发生，但仍应依情势变更原则进行处理。

（２）有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的事实，而且
这种事实既不能属于不可抗力，也不能属于商业

风险。这里所说的异常变化指超过常规或预期的

变化。如我国经济学界认为正常的通货膨胀应当

保持在３％左右，那么，３％以内的物价通胀是当
事人可以或者应当能够预见的变化，因此不能适

用情势变更原则。既使发生超过该标准的通胀，

在造价审定时也应扣除该部分造成的价格增加。

（３）情势异常变化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
人。若归责于当事人的则由负责任的当事人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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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造成的后果。如情势的变更由可归责于一方

当事人或第三人的事由而发生，则有过错的一方当

事人或第三人应承担责任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。

（４）因情势变更而使原合同的履行显失公
平。这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实质要件。情势变

更发生以后，如继续按原合同规定履行义务，将会

对一方当事人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。适用情势变

更原则是为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，消除合同

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显失公平，赋予一方当事人

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。

３　“情势变更”原则的实际应用
３．１　合同中按调价公式进行材料调差的情况

例如：２００７年９月，某水电建筑公司与业主
签订的合同中规定对材料价格采用四川省物价指

数进行综合调整，每半年进行一次材料价差结算。

调价公式如下：

△Ｐ＝Ｐ０（Ａ＋ΣＢｎ
Ｆｔｎ
Ｆｏｎ
－１）

式中　ΔＰ为需调整的价格差额；Ｐ０为调整期内
的结算总产值；Ａ为定值权重（即不调部分的权
重）；Ｂｎ为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（即可调部分的
权重），亦为各可调因子在合同估算价中所占的

比例；Ｆｔｎ为各可调因子的现行价格指数；Ｆｏｎ为各
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指数。

对于这类已经明确将部分价格风险划入业主

承担范围的合同，除按合同规定进行调价结算外，

对定值部分应依据“情势变更”原则将超出正常

物价风险的部分予以调整补偿。据此，在２００８年
７月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造成物价大幅上涨期

间，该水电建筑公司通过应用“情势变更”原则，

最终获得７６２万元的材料调差补偿。
３．２　合同中规定施工期内材料价差不调整的情
况

例如：２００８年５月，某公路建筑公司与业主
签订８ｋｍ的二级公路建设合同。由于合同工期
仅９个月，合同中规定对材料价格不予调差。
２００８年７月爆发金融危机后，国内材料市场价格
大幅上涨，仅钢筋一项即由投标阶段的２８００元／ｔ
上涨至４２００元／ｔ。建筑公司应用“情势变更”原
则上报的材料调差索赔中直接按施工期省造价信

息公布的钢筋平均价减去投标价申请调差，监理

审核时对２００８年７月前使用的钢筋未予以调差，
而对此后所使用的钢筋按省造价信息公布的市场

价逐月进行调差，调差时减去了应由承包人承担

的正常物价上涨（按一般标准为３％）。
４　结　语
经济合同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合同，

其有效履行关系到社会发展进步和稳定和谐，

“情势变更”原则的法律条文出台对应对金融危

机等重大形势变化具有积极意义。但在应用“情

势变更”解决合同实际问题过程中应注意其适用

条件，既要及时按实进行变更补偿，又要将合同一

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风险从变更补偿剥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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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埋设的温度计统计结果：温度最高值为 ２７．９
℃，低于设计标准（２９℃），且坝内温度曲线趋于
稳定，坝体没有出现因内外温差过大产生裂缝的

情况。

总之，大体积混凝土中产生裂缝有多种原因，

主要是温度和湿度的变化，以及混凝土的脆性和

不均匀性、结构不合理、原材料不合格、模板变形，

基础不均匀沉降等。为了保证建筑物和构件的安

全，一方面要从控制温度着手，另一方面则应尽可

能设法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。只有在施工中采

取以上行之有效的措施，才能控制裂缝的出现或

延伸，进而保证建筑物安全、稳定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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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渡河安谷水电站开工建设
３月２９号，四川大渡河安谷水电站正式开工。四川省副省长陈文华宣布安谷水电站正式开工。水电四川公司董事长林修建主持开

工仪式，四川省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梁武湖宣读国家核准文件。安谷水电站工程于今年２月２４日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，工程位于
四川乐山市沙湾区嘉农镇和市中区安谷镇接壤的大渡河干流上，是大渡河最末一级水电开发项目。由挡水建筑物、泄水建筑物、河床式

厂房等组成，拦河坝为混凝土闸坝和混凝土堆石坝，电站安装４台１９万千瓦和１台１．２万千瓦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，总装机容量
７７．２万千瓦，年均发电量３１．４４亿千瓦时，工程静态总投资８２．０５亿元，动态总投资９６．９９亿元，工程设计总工期５４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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